
关于招募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训学校暨“滨海筑翎计划”

第一期学员的通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团中央、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工程的意见》工作部署，发挥作为“广东省青马工程

示范性学校”作用，现启动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训学校暨“滨海筑翎计划”班第一期学员的招募工作，

具体通知如下：

一、培养目标

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立足“交叉性、应用型、新师范”的办

学定位，深度贯彻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理念，充分发挥

校区在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知识融合以及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方

面的独特优势，特设立青马工程暨“滨海筑翎计划”班。其核心目

标在于选拔和培养一批思想政治觉悟高、跨学科知识储备丰富、

实践与创新能力卓越的学生，使其成为推动校区发展、助力社会

进步的中坚力量，树立校区学生全面发展的标杆典范。

二、培养对象及人数



我校主要团学干部以及学术科技、社会实践、文化体育、志

愿服务等表现突出的各类学生代表，培养对象须经学院/书院的

推荐和选拔，约 50人。本期学员将由汕尾校区团工委统筹管理

和实施，培养结束后，考核选拔出 20人，同步获得校级青马工

程培养结业认定。

三、培养计划

（一）集中培训

开展学员入学教育、专题讲座、小组研讨、访学活动和主题

辩论会等教学。

（二）日常培养

开展时事分享、提案比赛、团课竞赛、基层社会实践等活动。

四、学员确定要求

（一）推荐方式

1.分为学生自愿报名和院系推荐两种方式，学生可自愿报名，

提交含个人简历、思政心得、获奖材料、志愿服务经历等材料；

2.院系也可依据学生综合表现推荐，出具推荐信及相关证明，

双向开启青马工程暨“滨海筑翎计划”班报名通道。

3. 个人报名及各单位推荐人选，由校区团工委统一组织面

试考核，经考核、公示无异议后录取。

（二）推荐要求



1.面向 2023 级、2024 级本科生，以及 2024 级、2025 级研

究生；

2.分类推荐（理论学习、学生工作、学术科技、社会实践、

文化体育和志愿服务等方面均有代表）；

3.尽量不与校内其他示范性学生培养班重复，按照名额分配

表进行推荐。

（三）学员条件

1.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品学兼优，且

无违纪和专业课不及格记录；

2.中共（预备）党员，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且已递交入党

申请书并已具备入党积极分子资格的共青团员；

3.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能适应户外拓展调研等中强度体力

运动；

4.曾担任学校、学院主要学生干部；或在学术科技、社会实

践、文化艺术、公益实践等方面有突出成绩；或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有着浓烈的兴趣爱好。其中，学生团学组织骨干人数比例应占

50%以上，适当吸收学生社团骨干和表现优秀的党员或团员；

5.原则上往届培训班学员不再重复参加本次培训。

五、开课和考核

1.汕尾校区青马工程暨“滨海筑翎计划”于 10月底开班，培养

期为 10个月；



2.成绩考核由理论学习、出勤情况、“十个一”实践考评三个

方面组成；

3.无故缺席 3次课程即取消学员资格，最终考核成绩低于 60

分不予结业；

4.学员如因支教、交换或实习等原因无法正常参与青马班部

分或全部课程，需要在下一期青马班继续跟班学习，符合培养考

核标准后才能取得结业证书。

六、奖励激励

1.正常结业的学员将得到 12个非正式课程学时；

2.每年评选优秀学员，在学校优秀团干、优秀团员等评比中

给予单列支持；

3..在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及交流活动和省级“青马工程”等培

训活动中享有优先机会。

七、工作要求

1.各单位按照相关要求动员学生报名，以公开选拔、公平择

优的原则推荐学员；

2.所推荐学员须在本单位公示且公示无异议；

3.组织填写《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青马工程暨“滨海筑翎

计划”学员推荐表》（见附件 2）和《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青

马工程暨“滨海筑翎计划”推荐学员汇总表》（见附件 3）。将电

子材料按照样板文件夹（见附件 4）的要求命名后打包发送至汕



尾校区团工委公邮 scnuswtgwzzb@163.com，并于（日期）前将

纸质版《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青马工程暨“滨海筑翎计划”学员

推荐表》提交至团委办公室。

附件 1.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青马工程暨“滨海筑翎计划”

培养方案

附件 2.《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青马工程暨“滨海筑翎计划”

学员推荐表》

附件 3.《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青马工程暨“滨海筑翎计划”

推荐学员汇总表》

附件 4.电子材料按照样板文件夹

汕尾校区团工委

2025年 10月 15日


